
招标项目采购需求

一、概述

1、采购要求：

由入围 2 家定点投标人组成服务商名录库，单次车辆维修服务或年审服务从

服务商名录库内选择服务商。

2、合同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。

3、质量要求：符合国家关于机动车零配件要求的有关规定。

二、招标范围

汽车一级、二级维护，整车大修和总成大修，汽车小修专项修理等其它有关

的汽车维修保养、 轮胎、 空调、电瓶、机油、内饰等维修服务以及车辆定期年

审服务，其他本次招标范围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内容，确保车辆维修服务能顺利进

行。

三、服务报价及结算

1、在服务期间，招标人每次送修服务或年审服务前均向任意入围服务商名

录库内服务商提出具体要求，由其根据招标人送修服务内容或年审服务报价。

2、服务费用按月结算，每次服务完成后，服务商应向招标人提交维修清单

或服务清单并由招标人签收，服务商将招标人签收的维修清单或服务清单、以及

有效的正式发票、主合同及附件复印件及其他材料报送招标人，招标人收到上述

材料并审核通过后，于次月向服务商支付服务费。

3、广东化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保证在合同期内，向每个中标人的

采购份额均一致。

四、服务程序

招标人向入围服务商名录库内任意服务商提出具体维修服务内容，由其一

服务商根据招标人维修服务或年审服务报价，并提供相关维修清单或服务清单

相关票据及有效的正式发票。

五、维修服务质量要求：

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安全标准、环保标准以及招标人实际使用要求，

严格执行汽车维修技术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汽车维修有关标准，为招标

人提供优质维修服务。

①服务商维修车辆应当使用正厂配件材料，无正厂配件材料而必须使用

副厂配件或者修复件时，应当事先说明，并如实填写材料清单，标明出处、

标价，并保证质量。

②服务商对车辆应当优先安排维修服务，要求常规保养服务 24 小时内完

成，一般维修服务 48 小时内完成，重大故障维修视具体情况而定（以上时



限以车辆进入服务商场地时起计算）。

③服务商须对招标人提供车辆应急救援服务，当招标人提出应急保障需

求时，服务商应立即出动，并承诺 1 小时内响应并到达招标人指定地点。

④服务商必须保证维修质量，质量保证期从维修完成双方进行车辆出厂

交接当日起算。质量保证期内出现维修质量问题由服务商无条件返修，返修

项目的质量保证期重新计算。

六、服务要求

1.服务商在入围协议服务商之后，须提供本地化服务。

2.本项目服务商需配备专业汽修技术人员、汽车维修检测作业人员共不少于

5 人，保证招标人的车辆维修保养工作正常进行。

3.三年服务期满，中标人的服务和质量使招标人满意，经招标方相关单位评

审同意，可考虑续约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1、服务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根据其情节轻重招标人将不予退还其部分或

全部履约保证金，并可暂停或取消其服务商名录库资格：

（1）提供虚假材料的；

（2）提供虚假投标材料的；

（3）中标后弃标、拒签协议或需要维修服务时无正当理由拒绝的；

（4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。

2、项目服务期内发生违约行为的，将按以下原则处理：

（1）服务商不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维修，不履行售后服务承诺等有关条

款，受到用户有效投诉的，将视情节轻重是否取消其服务商名录资格。

（2）服务商所提供的产品被用户投诉或举报为假冒伪劣商品，且不能提供合法

证明材料的，经查实后除赔偿损失外，同时取消其服务商名录库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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